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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础信息企业基础信息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药宝宝

单位名称：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潞城甘棠再生水厂

所属行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地理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侉子店组团中心村西南

生产周期：24小时连续运行

总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中表 1 B排放标准，尾水排放

至北运河；污泥经机械脱水（含水率低于 80%）之后外运处置；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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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

⼆、⾃⾏监测情况

水厂采用的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自动监测为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在线监测设备维护管理委托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手工检测为企业自行承担监测和

委托具有 CMA资质的社会化检测机构开展监测相结合。2025年该水厂共生产 365天，自动监测系统

对水厂出水总排口 DW001的出水的 COD、氨氮、总磷、总氮指标进行 1次/h的监测。2025年 6月重

新办理排污许可证，新添加工业噪声监测内容，许可证要求监测频次 1次/季度；该厂区委托三方检

测单位监测噪声，噪声监测点 4个，1次/季度，共监测 4次，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填报

第 2-4季度噪声监测报告数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污许可证要求监测频次

是 1次/半年，实际监测频次 1次/季度。该厂全年监测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的监测频次实施监测，部

分指标监测频次高于排污许可证监测频次。

（一）（一）（一）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生产设施/无
组织排放编

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

浓度限值

（mg/m
³ ）

监测点位/设
施

监测

时间

浓度监测结果

（折标，小时

浓度，mg/m
³ ）

是否超标及超标原

因

厂区体积浓

度最高处

甲烷 1 沉砂池旁 2025-03-18 0.000132
否，厂区体积浓度最高处，

单位是%，排放限值是 1%

甲烷 1 沉砂池旁 2025-11-23 0.000148
否，厂区体积浓度最高处，

单位是%，排放限值是 1%

厂界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11-23 0.0975 否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08-25 0.105 否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03-18 0.08 否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04-23 0.085 否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11-23 0.00375 否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03-18 0.005 否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08-25 0.0045 否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04-23 0.006 否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11-23 <10 否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03-18 <10 否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08-25 1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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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04-23 <10 否

废气监测情况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排污许可要求监

测频次
实际监测频次

废气（无组织废

气）
手工监测 厂界

氨、硫化氢、臭

气浓度、甲烷

北京奥达清环

境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1次/半年
（甲烷 1次/年）

1次/季度
（甲烷 1次/半年）

废气污染物监测情况：厂界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监测 4个点位，硫化氢、氨、臭气

浓度均低于排放限值；甲烷监测厂区体积浓度最高处，监测数值低于 1%；污染物监测浓度均满足排

污许可证要求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 限值，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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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

水厂出水口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中表 1中 B标准。

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mg/L）

有效监测数

据（日均值）

数量

浓度监测结果（日均浓度,mg/L）
超标数据数

量

超标

率(%)
备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DW001

pH值 自动 6-9 365 7.16 7.977 7.676 0 0 单位无量纲

五日生化需氧量 手工 6 169 1.5 5 2.06 0 0

六价铬 手工 0.05 3 ＜0.004 ＜0.004 ＜0.004 0 0

动植物油 手工 0.5 4 ＜0.06 ＜0.06 ＜0.06 0 0

化学需氧量 自动 30 365 8.5110 19.6460 12.4318 0 0

总氮（以N计） 自动 15 365 3.1220 11.5740 6.3565 0 0

总汞 手工 0.001 4 ＜0.00004 ＜0.00004 ＜0.00004 0 0

总砷 手工 0.05 4 ＜0.0003 ＜0.0003 ＜0.0003 0 0

总磷（以 P计） 自动 0.3 365 0.0842 0.1849 0.1231 0 0

总铅 手工 0.05 4 ＜0.01 ＜0.01 ＜0.01 0 0

总铬 手工 0.1 4 ＜0.03 ＜0.03 ＜0.03 0 0

总镉 手工 0.005 4 ＜0.001 ＜0.001 ＜0.001 0 0

悬浮物 手工 5 178 2 ＜5 3 0 0

氨氮（NH3-N） 自动 1.5 365 0.0578 0.2055 0.0907 0 0

水温 自动 365 10.329 27.25 19.662 0 0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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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自动 365 6747.00 11176.00 9953.58 0 0 单位：m³ /d

烷基汞 手工 / 3 0 0 0 0 0

烷基汞监测数值填写的是甲基汞和

乙基汞总合值，烷基汞实际检测项

目是甲基汞和乙基汞，甲基汞浓度

小于 0.00001mg/L(检出限值)、乙基
汞浓度小于 0.00002mg/L(检出限值)

石油类 手工 0.5 4 ＜0.06 ＜0.06 ＜0.06 0 0

粪大肠菌群数/
（MPN/L）

手工 1000 5 ＜20 ＜20 ＜20 0 0

色度 手工 15 4 ＜2 3 2.25 0 0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手工 0.3 4 ＜0.05 ＜0.05 ＜0.05 0 0

2025年日数据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1．．．自动监测：自动监测：自动监测：

对出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pH、水温、流量等指标进行自动监测。日数据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废水污染物废水污染物

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表表表。

对进水化学需氧量、氨氮、pH、流量等指标进行自动监测。

2．．．水厂化验室手工检测情况水厂化验室手工检测情况水厂化验室手工检测情况

本企业自行承担 1次/日的手工监测项目（如进水总磷、总氮指标，污泥含水率等。检测旧排污许可证要求的进水和出水 1次/日的 BOD5、SS。），

该厂具备固定的实验室和检测工作条件，采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监测仪器设备，委托第三方单位每年对化验室主要的检测设备进行 1次校准。该厂

化验室有 2名经过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培训的化验人员。有健全的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能够在正常生产时段内开展监测。

2025年日数据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2025年 6月 11日申请重新办理排污许可证，总出水口的手工监测的 BOD5和 SS监测频次由 1次/日改为 1次/季度，本可以从 6月 11日后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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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污许可证监测要求执行。2025年 1月 1日-6月 16日期间进水和出水的 BOD5手工监测执行旧排污许可要求的 1次/日的监测频次，2025年 1月 1

日-6月 25日期间进水和出水的 SS手工监测执行旧排污许可要求的 1次/日的监测频次，之后出水 BOD5和 SS按新排污许可证执行 1次/季度的监测

频次。按排污许可要求的 BOD5、悬浮物监测频次，要求 1次/日手工检测，检测由水厂化验室承担，要求 1次/季度检测，检测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数据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3．．．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

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项目共 19项，包括对粪大肠菌群数、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每季度每季度每季度检测 1次，（每个检测报告也对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pH、进行检测，不用于公开数据用，公开数据用自动监测数据。公开数据用化验室手工检测数据（旧排污许可证

要求 BOD5、悬浮物 1次/日检测）。），新排污许可证要求 BOD5、悬浮物 1次/季度的检测，检测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报告的数据用于公开。

对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烷基汞（甲基汞、乙基汞）至少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检测 1次；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废水污废水污

染物排放浓度染物排放浓度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第三方检测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本企业委托具有 CMA资质的“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和“北京咨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监测，这样能够

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三）（三）（三）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注：仅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要求，在排污许可证中提出噪声管控要求的企业需填报。

监测点

名称

监测

点位

置

监测

点数

量

厂界外声

环境功能

区类别

监测日期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结果/dB(A)

是否达标
超标

原因昼间等效

声级

评价

标准

夜间等效

声级

评价

标准

频发噪声最

大声级

评价

标准

偶发噪声最

大声 级

评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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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界

厂界 1 1 2025-08-05 49 55 42 45 / 55 47 60 是 /

厂界 1 1 2025-12-03 52 55 40 45 / 55 50 60 是 /

厂界 1 1 2025-06-28 50 55 43 45 / 55 50 60 是 /

北厂界

厂界 1 1 2025-08-05 52 55 42 45 / 55 54 60 是 /

厂界 1 1 2025-12-03 52 55 42 45 / 55 53 60 是 /

厂界 1 1 2025-06-28 54 55 42 45 / 55 46 60 是 /

南厂界

厂界 1 1 2025-06-28 51 55 42 45 / 55 46 60 是 /

厂界 1 1 2025-08-05 52 55 42 45 / 55 49 60 是 /

厂界 1 1 2025-12-03 53 55 43 45 / 55 58 60 是 /

西厂界

厂界 1 1 2025-08-05 53 55 42 45 / 55 46 60 是 /

厂界 1 1 2025-12-03 50 55 43 45 / 55 54 60 是 /

厂界 1 1 2025-06-28 54 55 42 45 / 55 46 60 是 /

噪声监测情况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监测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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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手动监测 厂界噪声 昼夜厂界噪声 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次/季度 全年监测 4次

2025年 6月 11日申请重新办理排污许可证，新添加工业噪声监测内容。厂界噪声，委托第三方每季度检测 1次，共监测 4个点位，每次监测 4

点位，昼夜监测，噪声监测数值，昼间等效声级低于 55 dB(A)，夜间等效声级低于 45 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标准限值，达标率 100%。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填报的是第 3-4季度噪声监测数值。

（四）（四）（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该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有脱水污泥，污泥含水率手工检测 1次/日，由水厂化验室检测，脱水污泥含水率低于 80%；2025年脱水污泥产生及外运

处置量 1587.84吨，其中 961.31吨运至高安屯进行焚烧处置，598.4吨运至河东污泥处理厂进行资源化处置（发酵制成有机肥料），剩余 28.13吨运至

北京通州城市建设运行集团有限公司-漷县污水处理厂用于污泥接种。

（五）（五）（五）小结小结小结

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都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的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速率，废气废水污染物监测频次都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未发生超标情况，

全年未发生非正常工况。

2025年 6月 11日申请重新办理排污许可证，新添加工业噪声监测内容。依据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进水口取消了自动监测 pH、手工监测 BOD5

和 SS的监测内容，总出水口的手工监测的 BOD5和 SS监测频次由 1次/日改为 1次/季度，本可以从 6月 11日后可按新排污许可证监测要求执行。

2025年 1月 1日-6月 16日期间进水和出水的 BOD5手工监测执行旧排污许可要求的 1次/日的监测频次，2025年 1月 1日-6月 25日期间进水和出水

的 SS手工监测执行旧排污许可要求的 1次/日的监测频次，之后出水 BOD5和 SS按新排污许可证执行 1次/季度的监测频次。 本执行报告噪声监

测数据填报从 2025年第 2季度-第 4季度数据。

三、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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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许可证只涉及水厂总出水口出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这 4个指标。其他指标不涉及。

（一）（一）（一）实际排放量信息实际排放量信息实际排放量信息

废水

注：实际排放量指报告执行期内实际排放量

排

放

口

类

型

排放

口编

码及

名称

污染物

许

可

排

放

量

（

吨）

实际排放量（吨）

备

注
年度

合计
1月 2月 3月 1季度 4月 5月 6月 2季度 7月 8月 9月 3季度 10月 11月 12月 4季度

总

出

水

口

DW
001-
总出

水口

化学需

氧量

109.
5

45.057
634

4.195
744

3.195
576

3.838
855

11.230
175

3.230
392

3.586
322

3.337
464

10.154
178

3.559
684

3.892
062

3.928
765

11.380
511

3.395
157

4.179
619

4.717
994

12.292
77

总氮

（以 N
计）

54.7
5

22.959
285

2.161
579

1.838
287

1.612
559

5.6124
25

1.744
342

1.674
868

1.732
047

5.1512
57

2.017
531

2.003
236

1.826
188

5.8469
55

2.074
014

1.840
112

2.434
522

6.3486
48

氨氮

（NH3
-N）

5.5
0.3289
86

0.039
193

0.036
765

0.037
431

0.1133
89

0.035
097

0.037
343

0.022
203

0.0946
43

0.022
229

0.021
395

0.020
23

0.0638
54

0.018
134

0.018
693

0.020
273

0.0571

总磷

（以 P
计）

1.09
5

0.4467
11

0.037
739

0.032
632

0.032
382

0.1027
53

0.031
484

0.038
108

0.035
2

0.1047
92

0.040
465

0.042
905

0.044
219

0.1275
89

0.036
763

0.033
395

0.041
419

0.1115
77

（二）（二）（二）小结小结小结

经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全厂废水排放口化学需氧量年实际排放量为 45.057634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109.5t/a；氨氮年实际排

放量为 0.328986 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5.50t/a；总磷年实际排放量为 0.446711 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1.095t/a；总氮

年实际排放量为 22.959285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54.75t/a。由上得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的 2025年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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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小于相应污染物的年许可排放量，判定污染物排放量合规。

四、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情况

（一）信息公开信息（一）信息公开信息（一）信息公开信息

信息公开信息信息公开信息信息公开信息

分类 许可证规定内容 实际情况 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 备注

公开方式

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当地报刊、广

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其他应当

公开的平台。

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信

息公开”；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

填报公开自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在“企业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系统(北京)”填报公开临时披露报告和年报

是

时间节点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

的要求执行。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时间节点前提交排污许可证年度执

行报告。公开自行监测数据。
是

公开内容

1、排污单位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

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

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自行监测数据等；其中，水污染物排入市政

排水管网的，还应当包括污水接入市政排水

管网位置、排放方式等信息。

2、其他应当公开的内容。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信息公开”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

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

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

等。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北京)”填报公开临
时披露报告和年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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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结（二）小结（二）小结

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填报公开自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按排污许可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

信息公开”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

据等。

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潞城甘棠再生水厂


